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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止出租车管理旧法为改革清障
□郑 昕

3月 21 日，住建部和公安部联合发布
《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安部关于废止<城市出租
汽车管理办法>的决定》，施行了18年的出租
车管理办法废止。（详见昨日本报03版）

一辆小小的出租车，寄托着沉甸甸的民生
期待。由于多年来出租车行业实行行政许可及
总量控制，出现了群众“打车难”、驾驶员被

“份子钱”重压的“两头不满”。出租车行业跟
不上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经营管理体制僵
化、利益分配固化，成为改革必须啃下的“硬
骨头”。

城市出租车问题具有行业性与地方性叠加
的特殊性，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和地方探索

之间良性互动、相向而行。近年来，一些城市
出租车改革已经先行试水。去年杭州停止收取
出租车经营权有偿使用金、上海颁发网络约租
车平台经营资格许可等，都在以基层探索倒逼

“顶层设计”的改革。在地方摸索的过程中，
随着“运营牌照”、“份子钱”、“定价权”等难
点被成功化解，困扰“顶层设计”的难题也迎
刃而解，为接下来行业的全面改革奠定了坚实
基础。

出租车行业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体现出城
市管理和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厘清政府和市场
的关系，激发市场供给的活力。打破固化的经
营权“垄断”，有利于防止政府部门过分插手
甚至包办微观市场。当然，政府作为“有形之
手”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随着出租车改
革继续深化，政府部门仍要强化市场监管职

能。
98 版管理办法废止，也凸显出租车改革

“顶层设计”应及时出台。《关于深化改革进一
步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和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已于去年10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施行一
年多的《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也将根
据改革精神修订。改革深化箭在弦上，酝酿中
的一系列配套政策办法，让人们看到了以良法
引导行业有序健康发展的希望。

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对当下出租车
行业的发展困局“动刀”，体现出管理部门勇
于自我革命、敢于直面矛盾的魄力。期待相关
部门能够迎难而上、顺势而为，提升出租车行
业的市场化水平，管理的法治化程度，增强市
民和出租车司机群体的获得感。

（请本版作者速与本报联系，以奉稿酬）

记者调查发现，防
霾口罩不仅品牌众多，
且价格悬殊，最便宜的
仅四五毛钱，最贵的则
达数百元。事实上，市
面上不少口罩都标注了
过滤效率，大多宣称在
90%以上，但是从目前
公开检测结果来看，能
达到宣称效率的口罩并
不多。雾霾之下，催生
出防霾口罩倒也是厂家
积极抢得商机的表现，
本身并无不妥。只是如
果产品质量停留在“王
婆卖瓜自卖自夸”层
面，完全禁不起质量的
检验，这明显就是糊弄
消费者，也有违市场经
济精神。 徐 骏 作

□林 风

西安的张先生今年要了第二个孩子，
但街道办计生办让他先退还4000元独生
子女费，并缴纳2000元违约金，才给办
准生证，理由是避免某些农村家庭钻法律
空子获取更多利益。（华商网）

从报道可知，为了这一张准生证，张
先生前前后后跑了多次，说其“跑断腿，
磨破嘴”，恐怕并不为过。诚然，从街道
办计生办的角度来说，他们也是在“严格
执行政策”，可问题是，政策是死的，人
是活的。连陕西省和西安市卫计委都回应
过这笔钱不用退，不退钱又怎能算得上

“钻法律空子获取更多利益”呢？
其实，早在 2014 年，国家卫计委就

曾表态“再生育夫妇无需退回独生子女
费”。令人担忧的恰在于此——虽然政策
暖风频吹，但一年多时间过去，仍有个别
地方并未修改有关规定，一些工作人员也
没吃准、吃透国家政策精神。“全面二
孩”时代已经到来，类似乱收费、乱折
腾，可以少一些吗？

一到周末，浙江大学紫金港大草坪
便游人如织。3月20日，一张游客在草
坪上吃火锅的照片热传。图中，一群人
支起桌，在冒着热气的锅里涮菜……校
保卫处称，发现后马上劝走了。（新华
网）

【点评】
@客观看问题：校门打开，传播文

化，草坪涮锅，冷了文明。
@将：能不能限制外来游客进高

校？
@王小二：我也是醉了。

事件回放

议论纷纷

从上周二开始，浦东实行限号办理离
婚引起了热议。2月 1日开始实施的新
《婚姻登记工作规范》规定，设立独立的
离婚登记室，新增了询问笔录程序。20
日，上海市婚管处副处长孙晓红透露，办
离婚“私聊”以后，协议离婚登记时间有
所增长。民政部门已经在考虑，像结婚登
记那样在网上推出离婚预约，减少等待时
间。（3月21日《新闻晨报》）

离婚“私聊”

遇到因为家庭暴力离婚的，就别劝
了，还得帮助报警呢。

——王方
让气头上的夫妻平静下来，也许就有

不一样的选择。
——刘志远

对于把婚姻当儿戏的人来说，缓冲期
不会起太大作用。

——杨梅华
不应该管那么多，结婚离婚都是双方

的自由。
——潘大庆

又不是不让离婚，只是给一个冷静
期，没什么不好的。

——马军
俗话说，“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

婚”。
——何卫平

还是要注重效率，现代社会，别管太
多私人领域的事了。

——杨林

近日，一位白发老医生边啃烧饼边
工作的照片被网友大赞。他是浙江余姚
市中医院的金中梁医生，76岁。金医生
介绍，他一天坐诊要看四五十个号，每
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但这状态实在普
通不过，“出丑了，惭愧惭愧……”（人
民网）

【点评】
@我就是我：仁心厚德，大医本

色。
@石头：向好医生致敬！
@小强：医生也要注意身体啊！

□王丽美

广东东莞一轿车被后车撞翻，交警认定
前车违法变道负全责。后车车主唐锦湘将行
车视频传上网，称“只要对方全责就去撞”、
“已撞过7辆车”，被众多网友指责，但交警调
查确认他只是在吹牛。而对那一撞唐说“只
是在维护路权”。前车违规超车，后车要不要
避让，你怎么看?（3月22日央视）

此案中，前车确实存在连续变道、压实
线变道、没有安全距离仍强制变道等违反交
通法规的情形，而后车属于正常依规行驶。
但后车在这场无责的事故当中，果真那么心
安理得？倘若后车撞击造成前车伤亡，且累
及其他无辜车辆，我们是否还要为其“正
义”之举鼓掌？

前车违规超车，是否意味着后车有权利
用交通规则，以恶制恶？法治社会，违法必
究，但交通违法行为，当由交警部门依法处
理。其他人仅享有对交通违法行为的举报和
制止权，而非处罚权。我们能否在保证自己

行车安全的前提下，适当减速，安全第一，
生命第一，有效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而不
是借此宣示自己的车技与路权。

2015 年我国汽车保有量达 1.72 亿辆，公
路交通网络也遍布城市乡村的大街小巷，无
一例外，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者，也在不
知不觉中承担着破坏者或建设者的角色。如
果说，肆意变道、侵犯他人路权令人憎恶的
话，以暴制暴、藐视他人生命权同样令人害
怕。健全的规则和高度文明的驾驶习惯既需
要法治的全面推进，也需要每一个成员的自
省自律与担当，而不是乱开“斗气车”，任由
丛林法则野蛮生长。

此案警方已经依据法规和客观事实，给
出了纯技术性的法律判断，但在刹车与撞车
之间，在路权与生命权之间，我们该如何判
断与取舍，学会如何敬畏法律、遵循规则、
尊重生命、文明驾驶，该如何给自己、他
人、社会都系上“安全带”，关于此类的思考
远未完结。

维护路权不可乱开斗气车

办准生证先退钱
这是哪门子道理

形同虚设


